
附件 4

标准先进性评价实施细则

——光纤色散测试系统

1 范围

本细则规定了《光纤色散测试系统》标准先进性评价的总则、关键性指标的确定程序、评价实

施等方面的要求。

本细则适用于对《光纤色散测试系统》标准开展先进性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DB 31/T 1204—2020 标准先进性评价通用要求

3 总则

3.1 标准先进性评价的主要原则包括：

a） 坚持对标国内领先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

b） 坚持政府指导、市场主导和社会参与；

c） 坚持系统性、科学性、独立性、公正性和规范性。

依据DB31/T 1204—2020和本细则对光纤色散测试系统标准实施先进性评价。

3.2 接受标准先进性评价的标准应：

a） 关键性指标的参数或水平，在其所处行业中具有创新性、引领性，填补相关领域的国际或

国内空白，或显著优于同业水平；

b） 制定程序和编写格式规范，内容完整。

c） 实施取得成效，可包括：

——被政府部门、国际贸易、检测机构、企业等实际应用；

——降本增效、提高市场占有率，对产业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引领产业发展，被标准、法律法规、社会组织、科技论文等采用或引用。

4 关键性指标

4.1 确定程序



标准先进性评价关键技术指标确定应按照以下程序开展：

a） 梳理国内外相关标准，形成相关标准集合；

b） 分析行业现状、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收集相关的指标要求，形成指标集合；

c） 对比指标水平并汇总指标水平对比情况，若某项服务指标目前无国际标准、国内标准，应

选定国际和国内行业标杆；

d） 征求行业协会、行业内企业、专业机构、供应商、消费者等意见，召开专家评审会，专家

组在指标池中确定引领市场和产业发展的关键性指标；

e） 专家组根据指标水平对比情况以及行业发展情况，确定关键性指标的先进值和权重。

注1：国际标准水平是指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最高水平。

注2：国内标准水平是指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最高水平。

4.2 内容说明

4.2.1 准确性

4.2.1.1 零色散波长

明确国际国内对产品的零色散波长测量准确性的指标要求。

4.2.1.2 零色散斜率

明确国际国内对产品的零色散斜率测量准确性的指标要求。

4.2.1.3 色散系数

明确国际国内对产品的色散系数测量准确性的指标要求。

4.2.2 重复性

4.2.2.1 零色散波长

明确国际国内对产品的零色散波长测量重复性的指标要求。

4.2.2.2 零色散斜率

明确国际国内对产品零色散斜率测量重复性的指标要求。

4.2.2.3 色散系数

明确国际国内对产品色散系数测量重复性的指标要求。

5 评价要求

5.1 评价机构应依据表 1 关键性指标先进基准值进行比对分析，并根据确定的权重进行评分，评

价总分 85 及以上，评定结论为“具有先进性”。

5.2 本细则由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组织制定。经“上海标准”评价委员会 2025 年

9 月 28 日审议后公布。



表1 评价细则表

一级指标 分级指标

国际国内标准比对 国际国内行业标杆比对

先进基准水平 权重
标准名称及条款

指标值/
要素水平

国内/
国际标杆

指标值/
要素水平

关键性指标/要
素（权重：0.6）

准确性

（权重：

0.7）

零色散波长（权

重：0.3）

GB/T 14075-2008 条款

4.1，
IEC 60793-1-42

±0.5 nm 美国PK/PK2880 ±0.2 nm ±0.2 nm 0.126

零色散斜率（权

重：0.3） ±1.5% 美国PK/PK2880 ±1.5% ±1.5% 0.126

色散系数

（权重：0.4） ±0.2 ps/（nm·km） 美国PK/PK2880 ±0.05 ps/（nm·km）

或±1%测量值

±0.05 ps/（nm·km）

或±1%测量值
0.168

重复性

（权重：

0.3）

零色散波长（权

重：0.3）

GB/T 14075-2008 条款

4.1，
IEC 60793-1-42

≤0.0075 nm 美国PK/PK2880 <0.0065 nm <0.0065 nm 0.054

零色散斜率（权

重：0.3） ≤0.08% 美国PK/PK2880 <0.05% <0.05% 0.054

色散系数（权重：

0.4）
≤0.0006

ps/（nm·km）
美国PK/PK2880 <0.0006 ps/

（nm·km）
<0.0006 ps/（nm·km） 0.072

标准实施成效

（权重：0.3）

标准应用情况

（权重：0.5）
应反映受评标准被国际贸易、检测机构、企业、地方、社会团体应用的情况。

应反映受评标准被其他社会团体、国际机构等引用或采用。
0.15

实施效益情况

（权重：0.5）
应反映受评标准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效益，包括标准实施对行业、产业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应反映受评标准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效益，包括标准实施所产生的生产成本降低，效益提升等。
0.15

标准规范性

（权重：0.1）
标准制定程序、内容完整、

格式规范情况

依据规定程序和要求起草标准，起草组构成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

标准内容完整。

符合GB/T 1.1要求或于标准类别相应的其他标准编写要求。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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